
油尖旺區議會第 75/2018 號文件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(會 議 於 2 0 1 8 年 5 月 1 0 日 舉 行 )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至 2018 年 4 月 30
日的財政狀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8 年 4 月 3 0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確 認 撥 予 非 特 定 團

體 /互助委員會 /業主

立 案 法 團 /業 主 委 員

會 和 特 定 團 體 的 區

議會撥款  

 委 員 確 認 通 過 6 1 項 來 自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 員

會 ( “互 委 會 ” ) /業 主 立 案 法 團 ( “法 團 ” ) /業 主 委 員

會 ( “業 委 會 ” )， 以 及 1 5 項 來 自 特 定 團 體 的 撥 款

申 請，撥 款 總 額 分 別 為 9 6 1 , 0 7 2 元 和 4 5 3 , 9 7 9 元。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3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018

至 2019 年度區議會

撥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5 5 9 , 2 2 7 元，供 五 個 特

定 團 體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2 4 項 活 動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4  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

員會 /業主立案法團 /
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018 至 2019 年度區

議會撥款 (第二期 )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1 , 2 3 8 , 6 4 3 元，供 6 3 個

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委 會 /法 團 /業 委 會 在 2 0 1 8 年 7
月 至 1 0 月 間 舉 辦 8 0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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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C B C  5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工 作

小 組 /活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申請 2018 至 2019
年度區議會撥款  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6 5 0 , 0 0 0 元，供 區 議

會 屬 下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工 作 小 組 在 本 年 度 舉 辦

一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6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

2018 至 2019 年度區

議會撥款  

 委 員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撥 款 1 5 2 , 5 0 0 元，供 油 尖

旺 民 政 事 務 處 屬 下 油 尖 旺 區 青 年 活 動 委 員 會 在

本 年 度 舉 辦 一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7   社 會 福 利 署 九 龍 城

及 油 尖 旺 區 福 利 辦

事處 2018 至 2019 年

度工作計劃  

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 社 署 ” ) 代 表 向 委 員 匯 報 2 0 1 7 至  
2 0 1 8 年 度 工 作 回 顧 及 2 0 1 8 至 2 0 1 9 年 度 工 作 重

點 。  
 
多 位 委 員 向 社 署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： ( i )把 空 置 的 政

府 物 業 或 校 舍 改 建 成 安 老 院 舍 ， 以 提 供 更 多 宿

位，縮 短 長 者 輪 候 安 老 院 舍 的 時 間； ( i i )投 放 更

多 資 源 處 理 露 宿 者 問 題； ( i i i )檢 視 並 優 化「 社 區

保 姆 計 劃 」； ( i v )增 加 課 餘 託 管 服 務 的 名 額 ， 以

及 把 服 務 範 圍 擴 展 至 接 送 兒 童 放 學 ； 以 及 ( v )加
強 與 家 庭 的 聯 繫 和 與 學 校 的 通 報 機 制 ， 以 防 止

出 現 虐 兒 個 案 。  

 社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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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8   大 角 咀 海 輝 道 休 憩

用 地 經 修 訂 工 程 設

計  

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和 建 築 署 代 表 向

委 員 簡 介 大 角 咀 海 輝 道 休 憩 用 地 經 修 訂 的 工 程

設 計 。  
 
多 位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建 議 ： ( i )區 議 會 和 大

角 咀 區 居 民 均 希 望 政 府 盡 快 開 展 工 程 ； ( i i )  希

望 康 文 署 就 公 園 的 開 放 時 間 諮 詢 附 近 居 民；( i i i )
洗 手 間 的 出 入 口 應 設 在 海 濱 長 廊 附 近 ， 以 便 居

民 在 公 園 開 放 時 間 以 外 仍 可 使 用 洗 手 間 ； ( i v )
建 議 在 公 園 加 設 可 供 不 同 年 齡 及 能 力 人 士 使 用

的 休 憩 設 施 ； ( v ) 關 注 公 園 觀 景 台 的 負 重 和 物

料，建 議 署 方 在 觀 景 台 加 設 圍 欄； ( v i )在 公 園 及

其 主 要 出 入 口 裝 設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； 以 及 ( v i i )建
議 康 文 署 參 考 南 昌 公 園 或 區 內 其 他 公 園 ， 在 公

園 內 種 植 新 樹 種 ， 吸 引 市 民 前 來 觀 賞 拍 照 。  
 
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( “社 建 會 ” )支 持 大 角 咀 海 輝 道

休 憩 用 地 經 修 訂 工 程 設 計 。  

 建 築 署  
康 文 署  

       
C B C  9   關 注 伊 利 沙 伯 醫 院

未 來 服 務 規 劃   
要 求 善 用 伊 院 現 址

進 一 步 增 加 醫 療 服

務  

 多 位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訴 求 和 意 見 ： ( i )當 伊 利 沙 伯

醫 院 ( “ 伊 院 ” ) 大 部 分 服 務 遷 至 啟 德 醫 院 ( “ 啟

院 ” )後 ， 伊 院 仍 保 留 全 面 的 醫 療 服 務 ， 包 括 全

科 急 症 服 務 和 老 人 科 服 務； ( i i )加 強 伊 院 原 址 的

日 間 醫 療 和 手 術 服 務 ； ( i i i )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 醫 管

局 ” )考 慮 社 區 的 實 際 需 要 ， 及 早 規 劃 伊 院 服 務

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醫 管 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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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和 用 途 ， 確 保 在 啟 院 落 成 後 ， 區 內 的 醫 療 服 務

和 水 平 不 受 影 響；( i v )關 注 醫 護 人 手 是 否 足 夠 應

付 醫 療 服 務 ； 以 及 ( v )增 加 伊 院 公 共 空 間 的 飲 水

機 。  

       
C B C  1 0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－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

委 員 視 察 首 次 申

請 區 議 會 撥 款 團

體 的 活 動 的 當 值

時 間 表  

  

委 員 同 意 社 建 會 須 派 出 兩 位 委 員 視 察 每 項 由 首

次 申 請 撥 款 團 體 舉 辦 的 活 動 。 委 員 倘 因 事 未 能

出 席 視 察 活 動 ， 應 安 排 其 他 委 員 代 為 出 席 ， 並

盡 快 通 知 秘 書 處 。  

 

委 員 同 意 採 用 題 述 的 當 值 時 間 表 。  

  

－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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